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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温岭市机床装备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温岭市机床装备行业协会、台州德尔曼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台州

研究院、绿美泵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叶伟杰、王浩铭、 林珑、陈浙泊、孙仙友。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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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引 言

为落实温岭机床工具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示范区要求，温岭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决定，在

温岭市机床工具产业中，选择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成果、具有国内先进技术水平、市

场销售前景良好的机床工具产品，制定严于国家标准（GB/T）和机械行业标准（JB/T）的温岭

市机床装备行业协会团体标准（T/WLJC），展示温岭市机床工具产品的先进技术水平，彰显温

岭市机床工具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在温岭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指导下，由温岭市机床装备行业协会组织制定了 T／WLJC

109－2022《机床装备产品三维设计 尺寸注法的基本规定》团体标准。

随着制造业的计算机信息化技术与手段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机械制造业有 95%以上

的大、中型企业，开展了用计算机进行产品的三维建模，并已经基本替代或完全替代计算机二

维设计制图和传统的手工设计制图。目前，一个基于机械产品三维模型定义的设计、制造、检

验、预装配、轻量化等的发展，将会逐步改变企业的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而给企业带来巨大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了满足我协会机床装备产品三维设计的需要，特制定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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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装备产品三维设计 尺寸注法的基本规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三维图样中尺寸注法的基本要求、尺寸的集中标注，以及尺寸简化表示的基本

规定。

本文件适用于机械产品三维主模型在屏幕中用三维设计视图的方式或轴测图方式，显示或输

出绘制三维图样时，对尺寸注法的基本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458.4 机械制图 尺寸注法

GB/T 4656 技术制图 棒料、型材及其断面的简化表示法

T/WLJC 105 机床装备产品三维设计 总体要求

T／WLJC 107 机床装备产品三维设计 图样绘制的通用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T/WLJC 105和GB/T 4458.4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尺寸注法的基本规定

4.1 基本要求

4.1.1 三维图样中机件的真实大小应以图样上所注的尺寸数值为依据。

4.1.2 三维图样中（包括图样、技术要求和其他说明）的尺寸，以毫米为单位时，不需标注单

位符号（或名称），如采用其他单位，则应注明相应的单位符号。

4.1.3 三维图样中所标注的尺寸，为该图样所示机件的最后完工尺寸，否则应另加说明。

4.1.4 三维图样中机件的每一尺寸，沿其相应的轴测方向一般只标注一次，并应标注在反映该

结构最清晰的图形上。

4.1.5 一般情况下三维图样中的尺寸，应在平行或垂直于正等轴测图中的坐标轴（X、Y、Z）的

标注平面（注释面）上进行标注。

4.1.6 一般情况下三维图样的尺寸标注，应尽量避免与其他图线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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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尺寸界线、尺寸线、尺寸数字

一般情况下同一三维图样中的尺寸界线、尺寸线、尺寸数字应标注在同一标注面上，见图 1。

必要时，也允许一组尺寸界线、尺寸线、尺寸数字与另外一组尺寸界线、尺寸线、尺寸数字相互

垂直，见图 2b）、图 4a）；也允许尺寸数字的注写与尺寸界线和尺寸线相互垂直，见图 4b）。

4.2.1 尺寸界线

尺寸界线用细实线绘制，一般应由图形的轮廓线引出。需要时，也可从轴线或对称中心线处

引出。也可利用轮廓线、轴线或对称中心线作尺寸界线，见图 1。

图 1 尺寸界线的画法

当表示曲线轮廓上各点的坐标时，可将尺寸线或其延长线作为尺寸界线，见图 2、图 3。

a） b）

图 2 曲线轮廓的尺寸注法（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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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曲线轮廓的尺寸注法（二）

在光滑过渡外标注尺寸时，其尺寸界线一般视同为从轮廓线延长的交点处引出，此时的延长

线可不必画出，见图 4。

a） b）

图 4 尺寸界线在光滑过渡处的注法

标注角度的尺寸界线应沿径向引出，见图 5；标注弦长的尺寸界线应平行于该弦的垂直平分

线，见图 6；标注弧长的尺寸界线应平行于该弧所对圆心角的角平分线，见图 7；但当弧度较大

时，可沿径向引出，见图 8。

图 5 标注角度的尺寸界线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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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标注弦长的尺寸界线画法

图 7 弧长的尺寸注法

图 8 弧度较大时的弧长注法

4.2.2 尺寸线

尺寸线用细实线绘制，其终端可以有下列三种形式：

a) 箭头：箭头的形式分实心箭头、30°开口箭头和 90°开口箭头，见图 9；

b) 斜线：斜线用细实线绘制，其方向和画法，见图 10。当尺寸线的终端采用斜线形式时，

尺寸线与尺寸界线应相互垂直，见图 11；

C）圆点：圆点用 3～4 倍的尺寸线宽度绘制，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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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实心箭头 b）30°开口箭头 c）90°封口箭头

d──粗实线的宽度

图 9 尺寸线终端的箭头图中所示箭头样式都一样

h──字体宽度

图 10 尺寸线终端的斜线

图 11 尺寸终端采用斜线形式时的尺寸注法

图 12 尺寸线终端的圆点

在三维图样中，尺寸终端形式一般按实心箭头、开口箭头、空心箭头、斜线、圆点的顺序选

用，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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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尺寸线终端形式

标注线性尺寸时，尺寸线应与所标注的线段平行。不明确

尺寸线不能用其他图线代替，一般也不得与其他图线重合。

必要时允许采用单箭头的方式进行尺寸标注，见图 21）。

圆的直径和圆弧半径的尺寸线的终端应为箭头，见图 14。

a) b) c)

图 14 圆的直径和圆弧半径的注法

当圆弧的半径过大或在图样范围内无法标出其圆心位置时，见图 15a)在三维模型中一般标注

的都是实际尺寸，所有不会出现图 15a)的示意标注形式；若不需要标出其圆心位置时的绘制，见

图 15b)。

a) b)

图 15 圆弧半径较大时的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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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角度时，尺寸线应画成圆弧，其圆心是该角的顶点，见图 22、图 23。

在没有足够的位置画箭头或注写数字的小尺寸中，允许用圆点或斜线的终端形式，见图 16。

图 16 小尺寸的注法

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尺寸线可以用对称箭头或其他关联线，见图 17。

a） b）

图 17 对称箭头与相关联线作为尺寸线

4.2.3 尺寸数字

三维图样中的线性尺寸数字的字头应向上，并有以下两种注写方法。一般应采用方法 1注写；

在不致引起误解时，也允许采用方法 2。但在一张图样中，应尽可能采用同一种方法。

方法 1：数字的注写方向，见图 18，并尽可能避免在图示 30°范围内标注尺寸，当无法避免

时的注写方向，见图 19。

方法 2：对于非水平方向的尺寸，其数字可注写在尺寸线的中断处，见图 19、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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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尺寸数字的注写方向

图 19 向左倾斜 30°范围内的尺寸数字的注写

a） b）

图 20 非水平方向的尺寸注法

线性尺寸的数字一般应沿尺寸界线方向注写在尺寸线的上方，根据需要也允许注写在尺寸线

的中断处，见图 21a）；也可以注写在单箭头尺寸线的上方或后方，见图 21b、图 21c）。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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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21 尺寸数字的注写位置

角度的数字一般注写在尺寸线的中断处，见图 22。必要时也可按图 23的形式标注。

图 22 角度数字的注写位置（一）

图 23 角度数字的注写位置（二）

在输出三维图样时，若尺寸数字显示不清楚且无法辨认，其尺寸数字应引出标注，见图 24。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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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尺寸数字引出标注的注法

尺寸数字尽量避免被其他图线所通过，当需要通过时宜将该图线断开，见图 25。

图 25 尺寸数字不被任何图线通过的注法

4.3 标注尺寸的符号及缩写词

4.3.1 标注尺寸的符号及缩写词应符合以下要求。

标注尺寸的符号及缩写词应符合表 1的规定。标注尺寸的符号的线宽为 h/10（h为字体高度），

符号的比例画法应按 T／WLJC 107 中的有关规定。

表 1 标注尺寸的符号及缩写词

序号 含义 符号或缩写词

1 直径 ф

2 半径 R

3 球直径 Sф

4 球半径 SR

5 厚度 t

6 均布 E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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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5°倒角 C

8 正方形 □

9 深度

10 沉孔或锪平

11 埋头孔

12 弧长

13 斜度

14 锥度

15 展开长

16 型材截面形状 （按 GB/T 4656.2-2008）

4.3.2 标注直径时，应在尺寸数字前加注符号“ф”；标注半径时，应在尺寸数字前加注符号“R”

（图 26）；标注球面的直径或半径时，应在符号“ф”或“R”前再加注符号“S”（图 27）。

a) b)

图 26 球面尺寸的注法（一）

a) b)

图 27 球面尺寸的注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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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标注弧长时，应在尺寸数字左方加注符号“⌒”（图 7）。

4.3.4 标注参考尺寸时，应将尺寸数字加上圆括弧（图 28）。

图 28 参考尺寸的注法

4.3.5 标注剖面为正方形结构的尺寸时，可在正方形边长尺寸数字前加注符号“□”，见图 29a）
或用“B×B”，见图 29b），B 为正方形的对边距离注出。

a) b)

图 29 正方形结构的尺寸注法

4.3.6 标注板状零件的厚度时，可在尺寸数字前加注符号“t” ，见图 30。

a) b)

图 30 板状零件厚度的简化注法

4.3.7 当需要指明半径尺寸是由其他尺寸所确定时，应用尺寸线和符号“R”标出，但不注写尺

寸数字，见图 31；也可从半径处直接引出，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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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半径尺寸有特殊要求时的注法 图 32 倒圆

4.3.8 标注斜度或锥度时，可按表 2所示进行标注。（标准给出的应是结果，或者样式，不是

方法）

表 2 斜度和锥度的标注示例

斜度标注示例 锥度标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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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45°的倒角的标注形式，见图 33，非 45°的倒角的标注形式，见图 34，也可按图 35的方

式倒角。

a) b) c)

图 33 45°倒角的注法

a) b)

图 34 非 45°倒角的注法

a）倒角——等边 b）倒角——单边偏移和 45度角

图 35 倒角的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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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尺寸的集中标注

在三维图样的表达中，当尺寸结构要素比较集中时，在不会产生误解的情况下可以采用集中

标注的方式进行标注，见图36.

a） b） c）

图36 集中标注

6 尺寸简化表示的基本规定

6.1 简化原则

6.1.1 三维图样在尺寸简化时，应保证不致引起误解和不会产生理解的多义性。在此前提，应

力求图样简便。

6.1.2 便于识读，注重简化的综合效果。

6.1.3 三维图样的尺寸简化，应符合相关的规范和标准。

6.2 基本要求

6.2.1 若图样中的尺寸和公差全部相同或某个尺寸和公差占多数时，可在图样空白处作总的说

明，如“全部倒角 C1.6”、“其余圆角 R4”等。

6.2.2 对于尺寸相同的重复要素，可仅在一个要素上注出其尺寸和数量，见图 37。

图 37 尺寸相同的重复元素的注法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16

6.2.3 一般的退刀槽可按“槽宽×直径”标注，见图 38；也可按“槽宽×槽深”标注，见图 38。

图 38 退刀槽的注法（一）

图 38 退刀槽的注法（二）

6.2.4 当成组要素的定位和分布情况在图形中已明确时，可不标注其角度，并省略缩写词

“EQS”，见图 39。

图 39 成组要素的定位和分布情况已明确的注法

6.2.5 标注尺寸时，在不会引起误解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单尺寸线的终端形式进行标注，见图

21、图 40。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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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单箭头表示

6.2.6 对不连续的同一表面，可用细实线连接后标注一次尺寸，见图 41。

图 41 不连续同一表面的注法

6.2.7 当图形具有对称中心线时，分布在对称中心线两边的相同结构，可仅标注其中一边的结

构尺寸，见图 42中的 R64、12、R5、R3等。

图 42 对称结构的尺寸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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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标注圆锥销孔的尺寸时，应按根据要求引出标注，见图 43a)、图 42b)，其中Φ4和Φ6都
是所配的圆锥销的公称直径。

a) b)

图 43 圆锥销孔的尺寸注法

6.2.9 对于镀涂表面的尺寸，按以下规定标注。

6.2.9.1 图样中镀涂零件的尺寸应为镀涂后尺寸，即计入了镀涂层厚度，如为镀涂前尺寸，应在尺

寸数字的右边加注“镀（涂）前”字样。

6.2.9.2 对于装饰性、防腐性的自由表面尺寸，可视作镀涂前尺寸，省略“镀（涂）前”字样。

6.2.9.3 对于配合尺寸，只有当镀涂层厚度不影响配合时，方可视作镀涂前的尺寸，并省略“镀（涂）

前”字样。

6.2.9.4 必要时可同时标注镀涂前和镀涂后的尺寸，并注写“镀（涂）前”和“镀（涂）后”字

样，见图44。

图 44 镀涂表面的尺寸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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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一般情况下三维图样的尺寸标注，应尽量避免与其他图线相交。

	4.2　尺寸界线、尺寸线、尺寸数字
	    一般情况下同一三维图样中的尺寸界线、尺寸线、尺寸数字应标注在同一标注面上，见图1。必要时，也
	4.2.1　尺寸界线
	尺寸界线用细实线绘制，一般应由图形的轮廓线引出。需要时，也可从轴线或对称中心线处引出。也可利用轮廓线
	当表示曲线轮廓上各点的坐标时，可将尺寸线或其延长线作为尺寸界线，见图2、图3。

	a）                               b）
	在光滑过渡外标注尺寸时，其尺寸界线一般视同为从轮廓线延长的交点处引出，此时的延长线可不必画出，见图4
	  a）                            b） 
	标注角度的尺寸界线应沿径向引出，见图5；标注弦长的尺寸界线应平行于该弦的垂直平分线，见图6；标注弧长

	4.2.2　尺寸线
	尺寸线用细实线绘制，其终端可以有下列三种形式：
	在三维图样中，尺寸终端形式一般按实心箭头、开口箭头、空心箭头、斜线、圆点的顺序选用，见图13。
	标注线性尺寸时，尺寸线应与所标注的线段平行。不明确
	尺寸线不能用其他图线代替，一般也不得与其他图线重合。
	必要时允许采用单箭头的方式进行尺寸标注，见图21）。
	圆的直径和圆弧半径的尺寸线的终端应为箭头，见图14。
	a)b)c)
	当圆弧的半径过大或在图样范围内无法标出其圆心位置时，见图15a)在三维模型中一般标注的都是实际尺寸，
	标注角度时，尺寸线应画成圆弧，其圆心是该角的顶点，见图22、图23。
	在没有足够的位置画箭头或注写数字的小尺寸中，允许用圆点或斜线的终端形式，见图16。
	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尺寸线可以用对称箭头或其他关联线，见图17。

	4.2.3　尺寸数字
	三维图样中的线性尺寸数字的字头应向上，并有以下两种注写方法。一般应采用方法1注写；在不致引起误解时，
	线性尺寸的数字一般应沿尺寸界线方向注写在尺寸线的上方，根据需要也允许注写在尺寸线的中断处，见图21a
	角度的数字一般注写在尺寸线的中断处，见图22。必要时也可按图23的形式标注。
	在输出三维图样时，若尺寸数字显示不清楚且无法辨认，其尺寸数字应引出标注，见图24。
	尺寸数字尽量避免被其他图线所通过，当需要通过时宜将该图线断开，见图25。


	4.3　标注尺寸的符号及缩写词
	4.3.1　标注尺寸的符号及缩写词应符合以下要求。
	4.3.2　标注直径时，应在尺寸数字前加注符号“ф”；标注半径时，应在尺寸数字前加注符号“R”（图26）；标注球
	a)                            b)
	                      a)                          
	4.3.3　标注弧长时，应在尺寸数字左方加注符号“⌒”（图7）。
	4.3.4　标注参考尺寸时，应将尺寸数字加上圆括弧（图28）。
	4.3.5　标注剖面为正方形结构的尺寸时，可在正方形边长尺寸数字前加注符号“□”，见图29a）或用“B×B”，见
	4.3.6　标注板状零件的厚度时，可在尺寸数字前加注符号“t” ，见图30。
	4.3.7　当需要指明半径尺寸是由其他尺寸所确定时，应用尺寸线和符号“R”标出，但不注写尺寸数字，见图31；也可
	4.3.8　标注斜度或锥度时，可按表2所示进行标注。（标准给出的应是结果，或者样式，不是方法）
	4.3.9　45°的倒角的标注形式，见图33，非45°的倒角的标注形式，见图34，也可按图35的方式倒角。


	5　尺寸的集中标注
	6　尺寸简化表示的基本规定
	6.1　简化原则
	6.1.1　三维图样在尺寸简化时，应保证不致引起误解和不会产生理解的多义性。在此前提，应力求图样简便。
	6.1.2　便于识读，注重简化的综合效果。
	6.1.3　三维图样的尺寸简化，应符合相关的规范和标准。

	6.2　基本要求
	6.2.1　若图样中的尺寸和公差全部相同或某个尺寸和公差占多数时，可在图样空白处作总的说明，如“全部倒角C1.6
	6.2.2　对于尺寸相同的重复要素，可仅在一个要素上注出其尺寸和数量，见图37。
	6.2.3　一般的退刀槽可按“槽宽×直径”标注，见图38；也可按“槽宽×槽深”标注，见图38。
	6.2.4　当成组要素的定位和分布情况在图形中已明确时，可不标注其角度，并省略缩写词“EQS”，见图39。
	6.2.5　标注尺寸时，在不会引起误解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单尺寸线的终端形式进行标注，见图21、图40。
	                                  图 40 单箭头表示
	6.2.6　对不连续的同一表面，可用细实线连接后标注一次尺寸，见图41。
	6.2.7　当图形具有对称中心线时，分布在对称中心线两边的相同结构，可仅标注其中一边的结构尺寸，见图42中的R6
	6.2.8　标注圆锥销孔的尺寸时，应按根据要求引出标注，见图43a)、图42b)，其中Φ4和Φ6都是所配的圆锥销
	6.2.9　对于镀涂表面的尺寸，按以下规定标注。




